


2022年政府采购领域行政相对人法律风险
防控制度

为进一步改进行政执法方式，提高服务型行政执法水平，新乡市财政局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2022年在政府采购领域继续梳理1项低风险行政相对人即采购人违法风险点，并制定有效防控措施，有力推进行政相对人法律风险防控工作。
风险点一：采购人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表现形式：
(一) 就同一采购项目向供应商提供有差别的项目信息；
(二) 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
(三) 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等要求指向特定供应商、特定产品；
(四) 以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作为加分条件或者中标、成交条件；
(五) 对供应商采取不同的资格审查或者评审标准；
(六) 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或者供应商；
(七) 非法限定供应商的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或者所在地；
(八) 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危害后果：
1.违反政府采购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
2.危害采购活动经济管理秩序。
3.排斥潜在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4.排斥中小微企业或新成立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5.造成中标成交结果无效，影响采购效率。
法律依据：
1.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一条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
以并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给予处分，并予通报：……（三）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
2.《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六条“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罚款，数额为10万元以下。……”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根据《河南省财政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豫财法〔2021〕3号），对违反《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的行政处罚：
1.情节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
设定的不合理的条件未作为评审因素的，或者作为评审因素但不影响评审结果的。
裁量基准：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可以在一年内禁止其代理政府采购业务。
2.情节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
设定的不合理的条件作为评审因素，影响评审结果的。
裁量基准：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3万元以上6万元以下罚款，可以在一至二年内禁止其代理政府采购业务。
3.情节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
设定的不合理的条件作为资格条件或者符合性条件等实质性要求的。
裁量基准：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6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可以在二至三年内禁止其代理政府采购业务。 
 防控措施：
1.对采购文件进行定期抽查，对发现的问题进行行政指导，并向采购单位发出书面整改通知书。
2.针对采购文件编制中常见问题，梳理形成《政府采购负面清单》，进一步明确采购文件编制的禁止性条款，最大限度限制采购文件倾向性和人为设置的投标“陷阱”。
[bookmark: _GoBack]3.在对采购人、代理机构进行培训时，专门制作PPT《政府采购文件编制指导》对该风险点进行专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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